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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2010年 6 月开始中译这门课程的三门讲义。过一段时间，各位阅读这文字版本时，可能想不起

2010年上半年有什么特别。今年开春以来，「富士康」有十二名年轻员工坠楼自杀。如花的生命

夭折，总是可惜。什么出了问题？个人？管理？社会？经济？众说纷纭。我一直埋首的开放式课

程是否有这方面的教材？ 

 

耶鲁大学哲学系有〈论死亡〉的视听课程，全二十六讲；最后三讲以「自杀」为主题。于是动手

中译。Shelly Kagan教授这三讲更多是逻辑，以不同层面论证「自杀」。 

 

http://oyc.yale.edu/yale/portal_skins/custom/images/Kagan_home_poster.jpg 

 

原文是教授口述授课的转录文字版本。口述授课，每多口语、停顿、重复；中译文字版本略有删

节，方便阅读时一气呵成。没有制作字幕，因为这些思考性质的教材，消化吸纳要有时间；一心

二用赶着看字幕，未免有所遗漏。网上有心人士有制作中译字幕的，可在网上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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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几个月内，十二名富士康员工坠楼自杀，是否很不寻常？。香港《信报》简报一星期的自杀个案。

「好多人跳楼」是粤语，意思是「很多人跳楼」。 

 

 

 



第二十四讲：自杀（一）：自杀的理性 

（2007年 4 月 19日，英语授课录像） 

Shelly Kagan 教授：上一讲谈到在面对「人必会死」时，你应该如何活着。事实就是我们都会

死，这又应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学期的最后题目是这一切的反面。「人必会死」这事实提

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结束本身的生命。严格来说，事实不是「人必会死」，而是之前讨

论死亡的额外特点：死亡的变异，尤其特别的是我们可以控制活多久。我们面对有可能提早结束

生命。这就是自杀。 

因此我们的最后题目：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有的话，自杀是有意义？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有的话，

自杀是合适的做法？我们现有文化相当普遍的特点是蔑视和恐惧自杀，认为这令人不安，不容易

清晰思考和讨论这主题。大多数人认为要自杀就是疯了。只是考虑自杀就是表明你疯了的证据。

如果你不是疯了，那么它表明你是不道德。自杀显然是永远不正确的做法。 

我想提出的是我们需要一些时间，稍为公平一点看看问题的正反论据。我认为在思考自杀的话题

时，首先最要做的是区分问题的理性和道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开始时能够看看在什

么情况下，如果有的话，自杀是理性的做法。然后转到另一问题：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自杀

在道德上是容许的或是可以接受？ 

提出这些区别，很明显我预先假定这些问题是可以分开，或者至少是需要各自审查。一方面是理

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应否」的问题，都是评价方面的问题。

但至少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当我们提出这一组问题而不是另一组问题时，我们是有着不同的

评价标准。 

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理性和道德是携手并行。根据一些有关理性和道德的本质之哲学观点，

两者总是携手并行。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两者能够分开。举个例子来说，在这个填写报

税表的季节，或更具体的说法是少报收入。报税表被抽查的概率非常，非常低；即使被抓住，罚

款往往不是很厉害。因此，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瞒税是理性决定。可能不会

被抓住。即使被抓住，罚款有多糟糕？但是，即使我们同意瞒税是理性，我们大多数人会很快跟

进这句话，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瞒税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这说明一种情况：也许在道义上你必须

做一些理性上不要求去做的事。 

或者从其他角度来看选择。你要决定选择那一所大学。一方面想进入耶鲁，另一方面是作为后备

的二流学校。你要决定怎样做。道德上你没有义务，道德要求去较好的学校而不是较低劣的学校。

但我要去较低劣的学校是不理性的。这说明一种情况：没有道德要求，但有理性的要求。 

同样，我们可以讨论两个例子的细节，但重点是指出，至少在原则上，表面上来看，这两个问题

是可以分开。有时一些事情是理性上可接受，但它是不道德。有时一些事情在道德上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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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不理性。因此在思考自杀时，我们需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们开始讨论自杀的

合理性。如果有的话，什么时候，自杀是理性的决定？ 

再一次，我想着自杀的合理性，首先是要区分两个不同的议题，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这样：如果有的话，什么时候死了比活着更好？是否活着是如此糟糕，也许死了更好？第二

个问题：假设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死了比活着更好，我们仍然要问难道

你相信你的判断是理性，认为在这种情况你还是死了更好？自杀是否永远是理性的？可以想象得

到第二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问题是这样的。想象你可能有以下的思考。在那些情况下，生活变得如此可怕，你最好死了，你

不能头脑清晰思考。你不能头脑清晰思考这个事实，意味着你不应该相信你的判断认为你是身处

那些情况。我们稍后才讨论这是否很好的论点。但因为这论点是有可能的，因而我想区分最初的

问题〔难道你真的是死了更好〕和次要问题〔即使你死了更好可能是真实的，你认为自己是身处

这情况的想法是否合理或理性的决定〕。除非这两件事情都落实，自杀似乎并不理性。 

第一个议题是要看看：〔死了更好〕是否永远真实？在座一些人实时会有逻辑上的顾虑，不同的

哲学家以前也有提出，即是说〔某甲死了更好〕这判断，这声称是没有任何意义。前提是为了比

较〔更好或更坏〕，必先要知道若是作出选择，事前是处于什么情况，事后会处于什么情况。这

可称为「两个状况的条件」。 

一般来说，当我们判断一些事物会否让我们更好或更坏，我们已经满足「两个状况的条件」。你

要决定是否减肥，你会想到现在身体超重的情况如何，减肥后的情况又如何。我可以比较两个情

况，认为后者优于前者。要决定是否与这人结婚或分手，要选择职业或转业，你是在比较现时身

处的情况和可能身处的情况。你比较这两种情况，才可以说：「是的，我会更好。」或「不，我

会更糟糕。」 

但是当我们谈论自杀，我们知道事前的状况，但没有事后的状况可作比较。假设死亡是终结，死

后你不存在，「不存在」不是你会身处的情况。这不是你的状况，状况和条件是在「存在」之先。

我们可以谈谈你是否快乐，是否伤心，是否无聊，是否激动，这一切都假设你是存在。即使「你

是否睡着了」也是可能身处的状况，因为你存在。但是，如果我自杀，我不再存在，没有第二种

状况可作比较。反驳的一方指出我们怎么能说「死了更好」，这说法似乎假设有第二种状况可以

和实际状况互相比较。因为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所以「我死了更好」这判断是言不成理。这说法

内里有逻辑错误。这是反方意见。正如我所说，这吸引到一些哲学家，也许吸引到在座一些人。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说法。回顾我们之前讨论的「剥夺说」，这是关乎死亡不是好事的核心说法。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死亡不是好事，因为这剥夺了只要我们没有死，我们在生命中会得到的好

东西。这似乎是自然的说法，适当的说法。如果我们相信「两个状况的条件」，当然我们可能会

质疑怎可以有这样的说法。毕竟，根据「两个状况的条件」，要是说死亡对我来说不是好事，还

是活着更好，那即是死后有一种状况，和目前的状况相比是更为糟糕。但死亡不是一种状况，因

此没有满足「两个状况的条件」。 



那么，我们可能要为此停顿片刻。如果「两个状况的条件」只是说我们永远不能说「死了会更好」，

这是一码子事，但原来「两个状况的条件」有更多含义，这含义就是你甚至不能说「活着会更好」。

这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 

想象一下，有一些快乐的人，难以置信的快乐的人，他们生活美满，人生值得拥有的全都有了：

有爱，有成就，有知识和任何其他的。他走在街上，即将被卡车撞倒。你冒着一些风险，跳过去

拉他一把，救了他的命。令人高兴的是你没有受伤。他意识到他从鬼门关被拉回去，感恩的对你

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你只要对他说：「老兄，你头脑混乱。你要感谢我救了你的命，是假设我在某些方面令你受益。

假设我在某些方面令你受益，是先假设你继续活着是好事。但是，由于两种状况的条件，我们不

能说你活着是好事，因为两种状况的条件要求有事前事后的状况。事后状况是不存在的。所以，

你的哲学思想真的相当混乱，以为我救了你是为你做了好事。」 

不可能严肃处理这样的诡辩，也希望各位不会认真对待。当然，救人一命是帮别人的忙，因为这

假设他一直活得很好，以后也继续精彩。这不是指出「不存在」是怪异，极不稳妥的状况或条件。

不，当然不是如此。「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完全不是什么条件或状况。这是指出「两个状况的

条件」不是这类评价的真正要求条件。当对方向你道谢，你不用对他说明若是他死了，状况会更

糟糕。我们只是说若是我救了你，你会过着什么生活，而我确实救了你，你会活得很好。生活是

如此美好，失去它便是不好。由于失去这美好生活是坏事，为你保存下来是让你受益，是帮你的

忙。「两个状况的条件」不是这样说。必要放弃「两个状况的条件」。 

但放弃了这说法，我们可以在原则的另一方说同样的事情。想象有些人的生活是可怕的，充满着

痛苦，折磨和受难。稍后我们讨论是否有这样的人。暂且有这样的一些人，继续现在的生活对他

们不是好事，是坏事。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苦难和痛苦，沮丧和失望。这些状况越来越多，生活越

来越苦。过着这样折磨和痛苦的生活，一百年比三十年要糟糕得多。这样的人长命是坏事，短命

会较好。 

当我们说「死了更好」，就是这意思。不是说人们死后有一些诡异，很难描述的状况，只是简单

地回顾人们可能活着的两种生活。只是看看我救回来那位仁兄，比较一百年的美满生活，以及若

是没有救了他，只有二十年。我们说：哦，一百年是更好的人生，因此挽救了他的生命是好事。

同样，比较长寿和短命的痛苦生活。我们说；哦，长寿的痛苦生活比短命的更苦。正因如此，我

们可以简单的说：死了会更好。这并不是说在一些条件下这是好的。只是简单的指出你最好避免

这种坏的状况。如果「两个状况的条件」不是这样说，那么「两个状况的条件」就是糟糕。 

这是逻辑性的担心，我们甚至不能开始谈论「死了会更好」的可能性。我觉得如果相信，也许我

们不得不这样说。但接受「两个状况的条件」的代价是如此难以置信，犹如有心脏病发作，快要

死了，你施行心肺复苏救了他。他不说「谢谢你，」，而是「哦，即使我现在有美满生活，实际

上不是比我真死了会更好。」这「两个状况的条件」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该放弃。 



当然，这样做还没有解答这问题：有些人的生活是如此糟糕，生不如死，他们的存在反正不如不

存在。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只是打开大门，能够有条理说明这一切的大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

真实的。是否有这样的生活？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什么是福祉的正确说法。什么令人们的生命有

价值？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这是有争议的话题。人们对最好人生的有关成分意见分歧。由于这些差异，哲

学对「生活是如此糟糕，生不如死」有不同意见。 

我不会尝试给出所有可能的理论，甚至只是我们以前已经谈论的理论。但是，为了给出可能是真

实的例子，回想我们最简单的福祉理论：享乐主义──生活质量就是所有乐趣之和减去所有痛苦，

还要考虑快乐和痛苦有多长久，以及快乐和痛苦的激烈程度。把快乐的总额加起来减去痛苦的总

额，看看余额。如余额是正数，你的生命有价值。正数数字越大，你的生活更有价值。 

如果是负面的，如果生活满是痛苦和苦难，或至少是痛苦和苦难的份量这远远超过生活中的任何

乐趣，因而余额是负数，生活就没有价值。苟延残喘，余额的负数越大。这是极为糟糕的人生，

终结残生会是更好。死了会更好。余额的负数越大，生活就更糟糕。死了会更好，这说法似乎更

成立。这就是享乐主义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是享乐主义者，我之前解释我们不应该是享乐主义者，那么我们需要更复杂的「好处」

理论。我们需要加添许多其他东西，也许是某些外部事物。这不只是解决内里问题：快乐，痛苦

和其他精神状况，还有人与世上其他方面的客观连系。你是否真的攀登珠穆朗玛峰？你是否真的

完成事情？人们是否真的喜欢爱你，等等？无论你这些客观「好事」的列表是什么，或许除了痛

苦你可能还需要有其他客观「坏事」列表。但尽管如此，相同的基本思想是要到位：想办法将所

有客观「好事」加起来，将所有客观「坏事」加起来，看看余额是什么。「好」是否大于「坏」？

如果「好」大于「坏」，那很好。你的生活有价值。但是，如果「坏」大于「好」，你的生活没

有价值或是不值得活下去。 

我们前面提到，哲学理论有多种悲观主义的版本，声称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是如此糟糕，

生不如死。生命是如此充满着痛苦和苦难，即使生活中有任何快乐和其他「好事」，都被客观的

「坏事」压倒。有一些哲理是这样的想法，但我以为有常识的看法是即使一些人的生命可能是如

此糟糕，生不如死，但不是所有生命都是如此。这取决于个别的事实。 

让我们集中于这种可能性。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要回到另一个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问题。也就是说：

生命本身是否值得拥有？你还活着这非常事实本身是否好事？这些都是「有价容器理论」，我以

前有对比「中性容器理论」。你会记得根据中性容器理论，在思考某人的生活质量，只是看内容。

生活本身只是一个容器，是好是坏，这取决于它的内容。相对于「中性容器理论」，「有价容器

理论」指出你还活着这事实已添加了一些正面价值，超越你生活的一切。如今，即使「有价容器

理论」也有不同版本。在较温和的版本，活着的正面价值原则上可被足够的「坏」内容抵销。我

们可以对比「奇妙容器理论」，认为活着是如此宝贵，内容变「坏」并不重要，总额始终是正数

的。 



如果接受奇妙容器理论，很显然有人「死了更好」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无论内容有多糟糕，人

们还活着这事实是如此宝贵，远远超过小计总额，总计必然是正数。从奇妙容器理论的角度来看，

自杀永远是不理性，因为「死了更好」永远是错的，当计算全部一切，人生不可能是负数。请提

问题。 

学生：[听不清楚] 

教授：问题是在奇妙容器理论中，生命本身有什么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是否认为它有内在

价值？是的，答案是：正是如此。信奉奇妙容器理论，就是认为活着本身是有价值。你可能记起

我以前说过：虽然人们是这样谈论，他们可能实际上不是认真。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可以活着是

一窝草；他们不会说：「噢，太好了！这是值得的。」大多数拥护者对「活着」的要求，价值不

在于「活着」本身，他们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人的生活。作为人，是可以思考和规划的实体；即

使全盘皆落索，至少你是能够体验和知道事物的「人」。 

当然，如果这是接受奇妙容器理论的理由，对那些「人功能」衰弱，但或许仍可以感受痛楚的「人」，

我们可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或许生命可能不再值得活下去。虽然我们是否应该

以这种方式描述它，是视乎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一些复杂问题：那还会是你吗？你是否仍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还活着？因此，奇妙容器理论背后的基本思想，是生命或一个人的生命或类

似的东西是具有内在价值，超出了生命何所作为的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奇妙容器理论，也许没有人的生命总计是会那么糟糕，因而自杀会是合理的事情；

因为人生的价值本身是如此奇妙，大于内容。它必须是大于内容。在另一端的悲观主义者有另一

种哲学观点。悲观者说：「作为哲学反思，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生命还比不上什么都没有。」

奇妙容器理论的拥护者说：「作为哲学反思，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生命是胜于什么都没有。」 

我以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或是相信中性容器理论，认为内容是够好或够坏

只是偶然性，或是我们可以接受有价容器理论的温和版本：生命有一些内在价值，但只是有限的

内在价值。原则上，如内容是够糟糕的话，这甚至可以被抵销。再一次，这是经验问题。我们要

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内容是否糟糕透了？ 

我想我是中庸之道。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生命还不如什么都没有」是错误的；「每个人的生

命是胜于什么都没有」也不是正确。这是因人而异。而事实上，我们讨论自杀，我们不是在谈论

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但实际上，从此以后生命有什么希望？可悲和遗憾的是，在我看来有一些也

许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情况，考虑到你最喜爱的福祉理论，如果正确描述的话，这位人士从此以

后的生活会是非常糟糕，坏透了足以超出生命本身的任何价值。 

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末期疾病的病人，癌症使他们很痛苦。痛苦是如此糟糕，他们真的不能做别的

了。他们不是分心于痛苦而未能继续写小说或与家人谈话，因而希望痛楚快快了结。可怕的是许

多退化性疾病使得病人越来越不能够做一些赋予生命价值的事情。意识到你是在这种情况，不再



能够花时间做事，或是与家人出外或交谈，或任何其他的东西，这意识本身就是挫折和痛苦的源

头。 

有些可怕的病况是婴儿出生以来只是不断的痛苦，从来没有认知官能的发育。他们的大脑不发育，

然后死亡。你看看这些生命，我想说的是这些生命不值得拥有。若是这些婴儿没有生下来会更好，

让他们延续生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让我们集中于一些末期疾病病人。有人病了──至少这是简单的好例子。不容易感同身受，但在

哲理上容易。用来思考的简单例子──有些绝症病人的病情越来越差，他们人生的好东西越来越

少，反而越来越多痛苦，受难，丧失能力，沮丧。当情况坏透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

可以正确地说，或者我们至少可以正确认为他们死了会更好。 

借鉴一些例子。同样，我们暂时放下问题：人们能否清楚思考本身的情况？稍后才讨论。现在只

谈论自杀何时是有意义？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会是合理的？有多种不同情况。我画图表述。

X 轴代表时间，Y 轴代表当其时你的生活有多好或是有多坏。对中立容器理论拥护者而言，这代

表你的整体内容是好还是坏。越往上，内容更好。越低下，内容较差。对温和容器理论拥护者而

言，这代表总额，即是内容加上「你还活着」的额外好处。如果你拥护温和容器理论，那么即使

内容是负数，总额仍然可能是正数。不管你接受中性容器或温和容器理论，这代表整体的底线。 

 

这个例子说明生活可能是这样。一直相当不错 Good，然后变坏 Bad，事情恶化。N.D.是死于自

然，自然死亡。 [参见图 24.1] 到了最后，生活不再是年轻时一样充满活力和健康，有各种机会

和成就。尽管如此，直到最后一刻，生活依然保持正数。 

 

如果你的人生线看来是这样子，很明显自杀永远没有任何意义。你尤其不想这样说：「啊，看看，

我会在这一点自杀，因为自此之后事情开始变得更糟。」是的，事情开始变得更糟，但永远不会

变到这么糟糕，令你生不如死。因此，自杀没有任何意义。自杀要有意义，必须是你的生活变坏



了，不是一如以往的变坏，而是变得很坏，你的生命有一大块是比 X 轴零线的「不存在」更坏。

[参见图 24.2] 

想象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你生龙活虎，活力充沛，东成西就，但患上退化性疾病，一切会变得更

糟更糟。在这一刻病情开始变得更糟。再经过一段时间，你的存在比什么都没有更差。在这一刻，

我们至少可以理性提出问题：自杀是否可以有意义？假设在这一点开始衰退。你应否在这一点自

杀？不。因为即使情况下滑，越来越糟，但之后将会有另一段时光，不论是五年，六个月或多久，

尽管生活并不如前，但依然比什么都没有更好。我们可以说在这一刻自杀是为时尚早。这是放弃

了一大段仍然是值得拥有的生命。这是没有理性。 

嗯，如果不是那一刻，这一刻又如何？就是在这一点你的生活变得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开始那

一段时间，可能不是比什么都没有坏很多，但总体而言是负数。如果你能完全控制何时自杀，那

么，这是付诸行动的时间。 

假设你不能完全控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的生活比什么都没有更坏，你完全可以控制什么时

候自杀，似乎颇为可信的是当自杀变得合理那一刻，正正是你的生命变得不值得拥有。但是你可

能没有控制的能力。假设你患上退化性疾病，逐步剥夺你控制身体的能力，但你还运转更长的时

间。因此，在一段时期，你基本上是无助躺在病床，靠别人喂食。也许你能听到家人谈论事情，

有人念书你听。也许你可以对话，即使你不能举起手臂等等。你的生命还是值得的，但生命不再

值得活下去的时间快要来了。到了这一刻，你再没有能力自杀，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相信各位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自杀的问题带出了安乐死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要求别人杀了你

是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有的话，杀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让我们继续把重点放在自杀。假设你生活在不开明的社会，不准许安乐死。事实上，这就是我们

的社会。我们不容许有人在那一刻杀了你。你知道那一刻是生不如死。那一刻到了，但为时已晚。

你做不到。你没有能力自杀，也没有别人帮忙。在这情况下，早一刻自杀可能有些意义。 

以这早一刻为例。如果在这一刻自杀，你扔掉了一些还有价值的生命。但如果这是你能够自杀的

最后时刻，理性地这可能还有些意义。因为你的选择不是在这里或那里结束生命。我们假设你没

有能力在生命变得不再值得拥有那一刻结束生命。你的选择只有是这样：在这里结束生命和扔掉

这最后一段，或是不能结束生命，直到你死于疾病。 

所以，你的问题只是我该如何看待生命最后一段的价值？从总体上看，它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

部分。拥有好和坏两部分是否比什么都没有更好？答案当然是：如果坏的部分会持续足够长久，

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坏超出了好。因此，理性的做法是当你还可以时就决定在那一刻结束生命，

而不是让自己陷于生不如死的最后长长阶段。 

不管什么原因，如果最后一次你实际可以控制自己是在这一刻，你有机会取得自杀的办法，以后

不会有这机会。你的人生还有很长的一段美好时光。然后，不可避免会有一段糟糕的时光。我已



经画得清楚，如果不是，我可以缩短这一段。我假设死亡在这一刻来临。在这案例：如果你现在

不自杀，你会陷入整个故事的其余部分。但我们可以说：「好吧。虽然无可否认故事的最终部份

会是负面，避免最后的负面部分唯一方法是扔掉开始时长长的一段美好时光。」这是没有道理。

虽然你现在的生活是有好有坏，你希望有办法在这一刻结束生命，你没有这样的选择。一是掉了

好，也掉了坏；一是保留两者。在这个故事，很明显「好」胜过「坏」。因此在这情况，自杀是

没有道理的。 

 

故事可能有不同的发展。假设你的人生美好，但会转坏，然后又转好，最终以自然死亡结束。 [参

见图 24.3] 请问自杀是否有意义？「我会自杀以避免生命变坏」是否有意义？即使转好那一段

日子不是很长，自杀是否有意义？因为接受了人生下滑而余生大部份是活得比以前差很多？不，

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是没有道理。因为即使在这段时期你活得比以前差很多，你的生活依然高于

X 轴。生命依然值得活下去。 

这一点我认为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它是值得反省。事实上，你的生活不如从前的好，确实

不如你周围的人那么好──所有你周围的人的生活比你更好──仍然不意味着你的人生是如此

糟糕，你最好还是死了。这很容易看错的。在这一点，我们正向下滑，而我们眼中只看到我们正

在向下滑。很自然会自困愁城：「我死了更好」；但这是错的。你不是死了更好。 

每当我完结这讨论自杀的课程，我一直担心这情况。因为青少年现在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自杀。这

不是真的那么令人惊讶，因为以人论人，青少年都是很健康的。他们早逝不是因为意外就是自杀。

我认为导致大多数青少年自杀的错误是这样的事情：和女朋友分手，不及格退学，没有考进医学

院或法学院等等。他们自我思量：「哦，从现在起我生无可恋。」答案是否定的，这实际是个客

观的问题，实情可能并非如此。即使你的生活不如你希望的那样，它仍然是胜于「什么都没有」。 

 



在典型情况下，我设想人生看起来是这样的。[参见图 24.4] 有小许挫折，然后继续奇妙人生。

当你在挫折期，你忽略了所有的好东西还在后头。所以，虽然我现在花时间谈论「在什么情况下

自杀可能是合理」这个问题，我要赶紧补充我还是有信心在座任何人会认为自杀是理性的决定。

这并不意味着以后在你的生活中这不会变成是理性的决定，但很可能，绝大可能，这不是现在的

决定。我们还有几个案例要考虑，但今天已经够了，留待下一次。 



第二十五讲：自杀（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决定 

（2007 年 4 月 24 日，英语授课录像） 

 

Shelly Kagan 教授：上一讲我们讨论自杀的理性，把自杀的理性与自杀的伦理道德区分。我们

讨论自杀的道德。思考自杀的理性，第一个问题：是否有些人死去比活着更好。 

不过有人提出至少我认为是更合理的理论：在什么情况，或是更好的说法是在什么时刻，自杀可

能是理性？要处理这问题，我们暂且放下「你是否能够合理或理性判断实际上已经是这情况」这

问题稍后再谈。我们原先集中的问题，只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死去比活着更好」是理性选择

时，图片会是什么样子？我画了不同的图形，以不同的线表达你的生命是更好或更坏，每幅图片

指出在什么时刻，如果有的话，自杀可能是合理的选择。 

 

在结束这小段讨论之前，有多几幅图片。你会记得 X 轴代表时间。Y 轴代表你的整体生命的好

坏程度，这考虑到如果你接受有价容器理论，活着的价值。人生线越高，你当时的生活越好 G。

人生线越低，你当时的生活恶化 B。你可能认为，至少在哲学的角度来看，简单的案例是「事情

变得更糟」。最后，你的生活变得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你最好去死。直至你可能死于自然 N.C.，

情况就会继续如此。在这样的情况，假设你了解事实，可以相信你的判断等等，在此刻以后自杀

可能有意义。我们稍后讨论其中一些问题。 [参见图 25.1]  

 

诚然，如我们所见有些案例是较早自杀会有意义，如果这是你有能力自杀的最后机会，即使你会

放弃一些值得活下去的人生，这是避免生命中有更大块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因此，自杀

http://oyc.yale.edu/philosophy/death/content/sessions/lecture25.html


可能有意义。 [参见图 25.2] 另一方面，如果选择是在较早之前：较早自杀是避免人生后来不值

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如不值得活下去那一块是够小的话，假设是上图这样，你会认为较早自杀

是没有意义的。你会扔掉太多，即使这是唯一办法能够避免坏的东西。正如我所说，这是容易的

图片：生命从值得活下去走向不值得活下去，并且保持如此。 

 

但是，假设相反的是我们有了上图的情况：有一段时间生活变得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II)，但恢

复过来。假设恢复后，你会有非常美好的人生第三幕(III)，之后你最终死于自然(N.C.)。 [参见图 

25.3] 在这关键一刻，即使有一段时间你的人生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整体是负面的，但这并不

意味着在这一刻自杀是有道理的。当然，如果你在这一刻（箭头指示）自杀是可以避免随后在 X

轴下方那负面的一块(II)，这样做也丢弃了人生第三幕(III)颇大的一块，你的生活恢复到比什么都

没有更好。 

 

既然选择是两者皆无或两者兼有，而美好第三幕的正数足以超出负面的第二幕，总的来说，自杀

没有意义。使你的生活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自杀也不一定是理性的决定。这

论点的关键在于第三幕。这是第一幕，这是第二幕，这是第三幕。这论点的关键在于第三幕是足

够的大，足够的长，足够的高，远远多于第二幕的坏。虽然我的绘图表示这是真实，我们可以想

象实际不是这样。 [参见图 25.4] 

在第二幕，你的人生不值得活下去；在此之后，你恢复过来，第三幕的人生再次美好，整体来说

对你是好事。不过在这一刻，第三幕没有把第二幕比下去。虽然有恢复，但不够长，不够高到超

过第二幕的糟糕。因此在这情况下，你在这一刻（左边的箭头）自问自杀是否理性？答案很可能

是「是的。」虽然自杀即是放弃第三幕，这对整体有好处；这样做是避免第二幕的唯一方法，而

第二幕对你的整体人生有坏处，其坏处大于第三幕的好处。所以，如果你在这一刻可以选择自杀，

这很可能是合理。 



但是请注意，关键点再次是在什么时刻谈论自杀的可能性。在这一刻自杀可能是理性，但如在稍

后一刻自杀（右边箭头）就不是必然需要，其实是没有需要。因为在这一刻，事实上你的第二幕

已经是历史。你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你经历人生的可怕时期，现在它结束了。你的问题不是「能

否避开第二幕」，这已事过境迁。你只需问自己：「我对第三幕有什么看法？我应否避开第三幕？」

这没有意义。我们已说明第三幕对你有整体的好处。所以在这一刻，自杀已不再是有道理，尽管

在那一刻（左边箭头）有意义。 

有趣的是这些可能性并不仅仅是理论的可能性，而是实际上可能发生。生物伦理文献有一个著名

的案例：有严重烧伤的病人要住院治疗一段很长时间，在神经再生和植皮期间要忍受极大痛楚。

在这时期的早期，病人说虽然他认为他最终会康复，但他的经历是如此可怕，他希望死了算数。

由于他住院，他不能自杀。他要求杀死他，被人拒绝。他经历了一段时期，果然康复了。 

最终，他说：「是的。现在我的人生值得活下去了。当然，因为人生值得活下去，虽然现在我可

以自杀，自杀不再有意义。因为我身处第三幕，生命值得活下去。但即使这一切，即使我现在的

人生值得活下去，我没有改变我的想法认为我在第二幕开始时被杀或死去会是对我更好。我依然

希望我在那一刻死去，以避免所有的痛苦和苦难，即使我现在身处的一幕对我是更好，整体也是

好的。」 

 

另一起案例。这只是重复我很早就提出的一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一直主张自杀的合理性，

这是因为人生线已跌破 x 轴。要记住的关键是即使你的处境恶化，的确不会恢复，自杀依然不会

变得理性。 [参见图 25.5]  现在的问题不是「如没有下滑，我是否或会否比以前更糟糕」。在

思考自杀的理性时，问题是我是否那么糟糕，生不如死？如果你的人生是足够丰富和有价值，有

很大的空间会变得糟糕，生活变得更坏，但到最后人生还是胜过什么都没有。当然，在这情况下，

自杀是不理性。 

这确实对我来说，有些情况的人生线确实在 X 轴下方，停留有足够长的时间，也许永远如此，

这人是生不如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只要那人认清事实，肯定知道他的人生线是这

样子，在某一刻自杀会是合理的。 

这意味着我们要谈谈问题的第二部分。认为自杀不可能是合理的人们可能会说，整个游戏就是我

刚才用到的词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只要你知道事实，只要你有水晶球预知从此以后的人生，

那么自杀是合理的。但我们当然从来没有水晶球。我们从来没有保证人生线会是这样。因此，我



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否合理由你判断你的情况会是人生线向下行或保持向下，或是逗留在下

方的时间够长，因此整体而言是死了更好？ 

假设某人的情况是这样或至少可以有这样的情况。这样判断你的情况是否合理？若是如此，因为

这样而采取行动结束你的生命是否合理？我们暂且没有处理道德的问题。我们依然是从个人，理

性的观点来看事情。再一次，我想区分两个问题。我要区分我们在头脑清醒和思维混乱时的想法

这两个问题。同样，有人可能认为在这类型的情况下，自杀可能是合理的，情况会是如此紧张，

没有人能够在这情况当中可以头脑清醒。即使如你头脑清醒时可以理性地决定要自杀，问题是没

有人会是头脑清醒。稍后回来谈论这一点。 

让我们假设，在目前你可以头脑清醒知道你的情况。也许你有某种痛苦的疾病，但病情并不是痛

苦不断。有时当阵痛过后，有短暂时刻你可以评估情况，衡量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自杀是

否理性？嗯，正如我所说，我们没有水晶球。如果你确实有水晶球，如果你肯定知道你的人生线

是如此糟糕，在零之下而且不会康复，也许我们应该说：是啊，在这情况下，自杀会是理性的。

但是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应该有什么说法？ 

批评自杀的人可能回过头来说：因为你没有水晶球，因为你永远不肯定你不会康复，因为总有可

能痊愈，所以自杀永远是没理性。毕竟，我们都知道医学不断进步，人们总有突破，这一刻的不

治之症很快可能有某种治疗方法。但如果你自杀了，就是丢掉任何治疗的机会。而且，即使没有

医治的良方，各种疾病有时会神奇地消减。有人可能自发痊愈。这始终是可能的。不经常发生，

但确实有发生。再一次，如果你自杀了，你丢掉了任何痊愈的机会。 

因此，批评自杀的人们认为只要有痊愈的机会，不论机会是多渺小，无论是通过医学进步或只是

某种形式的医疗奇迹，自杀是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如果自杀了就没有康复的机会。自杀是没有

任何理性。那样的论述时有所闻。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的确，我们没有水晶球，因此，在决定

自杀时，你是在赌博。尽管如此，我们经常在赌博。事实上，我们无法逃避事实：在自杀案例中，

一些绝症病人或是似乎身患绝症病人的案例中，不能逃避的事实就是不管病人作出什么决定，他

也是在赌博。赌博只是我们如何作出决定的人生事实。我们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作出决策。 

假如有人说，既然我们同意我们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放弃康复的小小机会是没有理性。

我想说这似乎不符合我们面对赌博，在决定时通常会利用的规则。 

这房间后面有两扇门。让我们设计这两扇门的科幻故事。下课后，你必须决定走出那一扇门。假

设你走出第一道门，几乎可以肯定你会被绑架，绑匪折磨你一星期，之后也许会释放你。几乎可

以肯定，90%确定，99%确定，或许是 99.9%确定。 

有小小机会，千份之一，万份之一，你不会被绑架和拷打。相反，你会被送到奇妙的热带假期，

享受一星期的美妙时光。不太可能，但不是不可能，千份之一，万份之一，也许是更低的概率。

如果走出第一道门，99.99%概率是一星期的折磨，0.01 或 0.001%或不管是什么概率是美妙的

假期。 



另一方面，如果你走出第二道门，100％你会立即入睡。深沉无梦的状况为期一周，之后你会醒

来。 

你该怎么办？你应该选择什么？不是很肯定的酷刑与必然肯定的睡眠。如选择是限于很肯定的酷

刑与必然肯定的睡眠，我想我们都同意选择第二道门。睡眠没有什么正面，但另一方面，它也没

有什么负面。如果要贴上一个数字，给它一个零。但酷刑显然是负面。如果这是一星期的折磨，

这会是非常大的负数。因此，这是零与巨大负数之间的选择。肯定性与肯定性之间的选择，你应

该选择什么？我们都同意，我相信你应该选择第二道门，选择一星期的无梦睡眠。 

但等一等，现在我们记起不是肯定你必然遭受酷刑，这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你可能被折

磨。试想一下有人说：哦，你必须冒险才有回报。选择第一道门。当然，非常有可能你会受到酷

刑。但是有非常小的机会你会得到美妙的假期。反之，选择第二道门，你是放弃这机会。因此，

唯一理性的决定是选择第一道门，等待机会，无论得到美妙假期的机会是多么小。这是唯一的理

性决定。 

如果有人是这样解说，我会嘲笑他们。我会说：如果你想这样解说，也许选择的正反方面还有可

供选择的空间，这取决于假期有多美妙等等。是啊，可能有谈论的空间。但是，如果你坚持唯一

的理性决定是必须等待美妙假期的机会，无论概率是多么小，如果有人面对这一切（如果得不到

美妙假期，你会被折磨，但你可以选择睡眠而避开这一切），依然坚持唯一的理性决定是走出第

一道门，很大可能是酷刑和微乎其微的休假机会，我会说他们是绝对错误。鉴于这些概率，这不

是理性要求的决定。 

学生：[听不清楚] 

教授：问得好。问题是这样的。也许我提出这样的例子是作弊，问题的关键是你被诱导选择死亡，

选择自杀，是有点像选择睡眠，无梦的睡眠状况，但仍然是睡眠。有指出我是作弊，因为死亡是

永恒的。我故意为案例定出框架：被折磨一星期与睡眠一星期。也许由于这种选择的限制，宁愿

选择睡眠一星期是可以接受的明显理性决定。但死亡不是仅仅一星期。如果自杀，是永远死去。 

让我们改变案例。我想各位大多是二十多岁，假设你走出第一道门，有压倒性的机会，90%，

99%，99.9%的机会，你会被绑架和拷打。酷刑持续五十、六十、七十年，然后你死去。有轻少

机会，千份或万份之一机会你不会受折磨五十、六十、七十年，反而你会来到热带岛屿天堂，吃

喝玩乐五十年。但情况是 90%，99%，99.9%的机会是酷刑。人们被折磨，他们乞求怜悯，乞

求被处死。希望早早死去。真正的情况是折磨是如此不堪，这些人都是生不如死。记住我们假设

你身处生不如死的情况，除非有康复的奇迹。 

因此我们再次质疑，在这样的情况这人会有类似的说法：如果走出第二道门，你就立即入睡，一

直入睡七十年，然后在昏迷中死去。第一道门的拥护者顺势声言：如有极大可能要面对五、六、

七十年的折磨，唯一的理性决定是选择第一道门。因为，当然如果选择第二道门，你放弃了机会，

无论概率是多么的小。你放弃了享受精彩假期的唯一机会。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决定。但当我



想到这修改的案例，我还是想说选择第二道门可以是完全理性的决定。要说第一道门是唯一的理

性决定，这是不正确的。 

同样，如果有人想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认为这取决于假期有多美妙，受苦会是如何温和，也许 

是 1%机会与 5%机会之间的选择；何时两者之均衡变得接近，值得放手一搏，这方面有辩论余

地。是的，有辩论的余地。但如机会率是足够的小，但该人仍然坚持，不管机会是多么的小，选

择第二道门永远不是理性的，我只能说这似乎不是我们通常思考做出选择的方法。 

当然，在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这辩论如何导入了自杀。如果你自杀，你放弃了任何康复的机会。这

是很重要和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康复有什么概率？概率有多大，或是更贴题的，

概率有多小？如果不自杀，你的情况会如何恶化？各位是二十多岁，可能要面对这些选择的人是

年纪大，身处一些退化形疾病的末期。他们大概七十岁了，医生告诉他们没有很大的康复机会。

有时这会发生，但不超过百份或千份之一。但是，如果你活下去，也许很痛苦，也许无法做到让

生命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各种事情。 

若是负面的东西是如此难以承受，决定要死去即是放弃任何康复的渺小机会，康复的机会是如此

渺茫，仔细思量后放弃这机会和避免苟延残息，难道这确实永不会是理性的？看来，如果你头脑

清醒，可能在一些案例件中，自杀会是理性选择。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也许值得全面讨论。这就是关于「头脑清醒」这一点。只就辩论而言，

即使我们承认可能某人的人生是如此糟糕，实际上是生不如死，但他们继续如此；即使我们承认，

如若有人头脑清醒，会看到自杀最可能是理性或合理的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令人深信有

些人无法头脑清醒去思考本身的情况，虽然他们是身处其中？ 

我们坐在这教室是一码子事，我当然希望你不是陷于这种情况。我们坐在这里，很容易头脑清醒

思考，理解到在哲学上可以清晰思考案例，并认识到结束你的生命是理性的决定。但陷于这种情

况的人们实际上不是头脑清醒。只要想一想。若是你的人生是如此糟糕，自杀可能是理性选择，

而你最好是死掉，那么你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极有可能你是身受极大痛楚，不仅仅是一些痛楚。

可能是极大的肉体痛苦。除此之外，你可能还在多方面没有行动能力，也许卧床不起，不能享受

与家人讨论，不能读诗歌或看电视等等。只是看电视的人生可能及不上你可以享有的生活，但可

能胜于什么都没有。 

想象有身体残疾的生活已经如此糟糕，情绪困扰必然是难以忍受，任何人怎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依

然头脑清醒？辩论会接着指出，若你不是头脑清醒，就不可能理性信任你的判断，认为在这情况

下自杀是合理的选择。你可能会作出判断，但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你应否信任你的看法？辩论会

接着指出，极大的机会是你不应该相信你的意见，正是因为要相信本身意见的人们情绪困扰，不

可能头脑清醒。如果他们思维不清晰，他们不可能有可信赖的判断。如果判断不可靠，你就不应

该信任。因此，自杀毕竟不可能是有理性的意见。 



嗯，这是有趣的论点，论点本身是比一些其他我们较早以前反对自杀的论点更值得认真对待。但

即使这样，我依然不相信。让我们再次设想一个不太像自杀的案例，扪心自问是否有些情况之下，

尽管思维不是很清晰，但仍然有理由相信你在思维不清晰状态作出的决定？假设患病，丧失大部

份工作能力和承受极大痛苦。但至少有一种治愈手术，而这种手术几乎总是成功的。 

那么，有什么选择？第一项选择，是当前状况继续。你患了可怕，痛苦的疾病，除非动手术，否

则不会变好。如果动手术，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好转。手术的成功率有 99%，或 99.9%，或 99.99%。

当然，一如所有手术，这手术也有风险。有时病人麻醉后不再醒来。这不是经常发生，千份，万

份，百万份之一；有机会手术不成功，你会死在手术台上。但这是非常，非常小的机会，绝大多

数手术可能会成功。如果成功，你会康复。这是第一项选择。 

第二项选项，是当前状况继续，你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无法享受有价值的生命，受苦，充满

了痛苦。嗯，极有可能是如此。有千份、万份之一机会会自然治愈，但 99%或 99.9%疾病会缠

绕不去，直到几年后你死去。这是你的选择。你应否动手术？ 

我想我们觉得你当然应该动手术。傻瓜才不动手术。手术极大可能会治愈你。但现在我们担心。

等一等。你能否相信这判断？毕竟，你的病情是如此精神紧张，如此痛苦，你显然是非常情绪激

动。任何认为动手术是理性决定的判断，是你在情绪困扰的混乱思维作出的判断。你怎能相信这

判断？辩论认为你不应该信任判断。所以你绝对不能同意在这情况下动手术。 

但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合理地相信你的判断。可以肯定你身

受所有这一切痛苦，应该让你停下来，犹豫，三思，然后再想一想才决定怎样做。但尽管如此，

如果有人说：既然你这么激动，你永远不可能理性决定是否动手术；这似乎太过分了，没有意义。

你必须作出某种决定。决定不动手术仍是一种决定。正反两种决定都是你在忍受极度痛苦，思维

混乱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因此要三思，或许听取他人的意见。但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说，在这

情况下，你永远不可能理性决定是否动手术，然后根据这决定行事，他们是错了。 

回到自杀的案例。同样的可能性，只是倒转过来。如果你决定不自杀，我们想象有极大可能你会

继续受苦。有极少机会你会康复，但绝大机会你会继续受苦。反之，如果你自杀，极大机会，甚

至可以保证你会很快结束痛苦。唯一机会它不是如此，就是你觉得有一些机会人是有来世。那么，

我们应否在这一点被论点动摇，因为你既然在受苦，思维混淆，你应否相信你的判断？嗯，这不

可能是好论点。如果手术案例不是好论点，我看不到它如何在自杀案例中突然成为好论点。 

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就是：正因为你在情绪压力和痛苦困扰之下作出决定，你应该三思，不要匆忙

下决定。你应该和人商量，和亲人商量。但若是有人说你永远不能理性地相信你在这种情况下的

判断，我只能说这似乎不是很好的意见。对我来说，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正确。 

因此，我的结论是只要我们着眼于自杀理性的问题，暂且放下道德，在某些情况下自杀可以有合

理的解释：活着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你可能有充分理由相信你是在这种状况。你或许是思维清



晰的了解你的情况，或者即使你的判断有混淆和困难，你仍然可能认为有足以说服的可能性，最

终信任你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自杀的合理性已得到证明。但这一切当然可能仍然是不道德的。许多行动可能是合理合

法，但不符合道德。正如我前面提到，关于两者是否可以真的分开，哲学有大辩论。可以说，理

性其实是需要你遵守道德，因此即使一些事情是符合你的自我利益，如果是不道德的话，也许理

性上是不应该做的。有趣的问题。暂且放下，让我们只是直接针对道德的问题。 

关于自杀的道德，我们应该有什么说法？理性之余，我们对自杀的道德应该有什么说法？要真正

公正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需要有完整的道德理论，抱歉我没有足够时间准备一堂课介绍伦理

和道德的基本理论。我们这一课只剩下几分钟，还有下一讲。所以我只能提到一些带道德色彩的

快速和粗糙论据，说明一套可信的道德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素。我们没有时间详细探索，但至少我

们会得到基本道德理论的框架，看看它对自杀有什么说法。先看一些快速和粗糙的论点。 

我们是否应该认为第一个论点是道德论点，我不是很肯定。但它肯定是在这领域时常提到的论点。

当我们想到自杀的合法性，共同的反应认为自杀是非法的，因为自杀阻止了神的旨意。也许这不

是神学的道德争论。各位都知道我在这门课避免一些神学问题。显然，灵魂的存在这问题是神学

的辩题。我在讨论时尽可能不引入关于神的问题，神的存在和神的意志。但是，要讨论自杀，这

话题几乎是不可避免，因为这思想是如此流行：我们活着是神的意愿，所以自杀是违背神的旨意。 

嗯，我认为对这说法的最好回应是休谟(David Hume) 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休谟说：如果只能

凭据「造物主建造我们，给我们生命」的概念，我们不能推断自杀是违背神的意志。最低限度，

如果你认为这说法非常有说服力，为何不认为挽救他人生命也是违背神的旨意？这论点接受我已

经提出的论点。你和朋友在街上走，他快要被汽车撞倒。你把他推开。以前，当我们谈到这案例

时，问题是他是否应该感谢你。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应该埋怨：「你怎么敢这样做！你阻挠了神

的意志。我被汽车撞倒是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即将挽救别人的生命时，我们应否因为神的意志要他们死去而决定不这样做？如果

你是医生，有人心脏骤停，你可以进行心肺复苏术，或任何其他治疗让他们的心心脏回复运行，

作为医生应否说：「哦，我不能这样做。他们死去，是神的意志。如果我试图挽救他们的生命，

我挫败了神的旨意。」嗯，没有人这样说。那么，为什么这说法是比自杀的案例更好？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当你救了朋友一命，他说：「哦，你挫败了神的意志。」你反过来说：「哦，

不，不。你看，是神的旨意我救你一命。是神的旨意你差点儿被车撞倒，也是神的意志让我救你

一命。」也许医生会说类似的话。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但由于这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

为何不以同样的说法对待自杀？是神的旨意我身处这种的情况，然后我自杀是神的旨意。没有神

的操作手册任何一页，神的意志论点有两面性，也就是说不能给我们任何指导。没有神的指令手

册，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行动时是否神的旨意，或神的旨意要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不能总结谓自

杀明显是错误，因为它违反神的意志。嗯，除非你有神的说明书。 



例如，你可能想到耶教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杀。由于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必须遵守圣经。这是

我很乐意参与辩论的说法，虽然这说法背后有很多假设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是否有上帝？要评论

上帝意志这论点，必须要计及是否有上帝。上帝曾否在一本书表达衪的旨意？如果是这样，是什

么书？我们是否有道德理由去服从上帝？这也与神的意志论点有关连。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我们

有责任遵守指导手册，我们是否真的愿意遵守指导手册？ 

即使指导手册有句子写着「不许自杀」，手册还有很多其他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遵守的东西。手

册说不要吃猪肉。有多少人不愿意吃猪肉？手册告诉你一件衣物不要混合各种材料。有多少人认

为这是不能接受？手册告诉你，如果青少年对父母不敬，应该被石头打死。有多少人认为这是道

德要求？如果你要挑选手册有那些指令你真的认为与道德相关，你就不可以对我说：「哦，自杀

是错误的，因为手册是这么说。」你不是真正利用手册作为道德指导。你开始利用本身的道德信

念，然后挑选你愿意接受的指令。嗯，这是大问题。这是大议题。稍为提到了，我不得不把它放

在一边。暂且放下手册，至少我们可以说：求助上帝的意志不能帮助我们决定自杀是否合法。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快速和粗糙的论点，也可以在神学的形式展开，但这不是必然是这样。

这是关乎感恩。我们得到生命，而生命确实是神奇。因此我们出于感恩之心，有责任保护这份礼

物。 

现在不是有很多关于「感恩」作为道德美德的讨论。它落难了。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置诸不理。

我认为是在感恩责任这回事的。有人帮你忙，你欠他一些东西，欠下感恩的责任。 

论点可以是这样：或是上帝，或是大自然，或是父母赋予我们生命。不管是谁，我们为这美好的

礼物欠下了感恩的责任。正因如此，你应如何尽责？好好保护这份礼物就是尽责。如果你自杀，

你是拒绝这份礼物。这是忘恩负义，而忘恩负义是不道德的，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自杀是错

误的。这是第二个快速和粗糙的论点。 

也许你不会感到惊讶我不认为第二个论点有说服力。这不是因为我质疑感恩的责任，而是我希望

我们注意感恩的责任究竟要求我们做什么。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你对某人感恩，只是因为对方

给你的是礼物。试想有小恶霸给你馅饼，说：「吃了它。」但它不是苹果馅饼，也不是樱桃馅饼，

而是粗糙，恶心的煤泥饼，有些腐烂的泥饼。他拿下一大块，对你说：「吃了它。」你是否对这

个人感恩，出于感恩而吃下馅饼？这似乎是比较奇怪的要求。这家伙的确是小恶霸。 

至少在漫画书里，典型小恶霸是大块头，孔武有力。他可能对你说：「吃了这饼，不然我会揍你，

打得你半死。」你看，我不是大块头。他可能说得出做得到，而我可能知道他会做得到。因此，

审慎的我会吃下令人恶心的泥饼。吃下几块泥饼总比被人打成泥浆好。但这不是道义责任。没有

道德的要求去吃馅饼。 

如果神是恶霸，他说：「吃掉馅饼，不然我送你到地狱。」也许你听命而为是审慎之计。如果神

是恶霸，衪说：「虽然你的人生变得如此可怕，你死了比活着好，我命令你要坚持；如果你自杀，



我送你到地狱。」你不自杀也许是谨慎的。但这不是任何道德要求。在这故事，神只是恃强凌弱

的恶霸。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神是恶霸。如果你振振有词相信神是仁慈的，那么神不会希望你继续吃变坏的

馅饼。他给你苹果馅饼，说：「吃吧，这对你有好处。你会喜欢它。」出于感恩，你吃了馅饼。

神不是恶霸，他会说：「如果馅饼变坏了，你可以不吃。」如果衪不是恶霸，为何衪会坚持我们

吃掉变坏的馅饼？所以，我看不出任何理由这感恩论点可以成立。如果自杀有什么不道德，这些

快速和粗糙的论点不会得出不道德的解释。我们要更有系统研究道德理论。这是下一讲。 



第二十六讲：自杀（三）：自杀的道德性 

（2007 年 4 月 26 日，英语授课录像） 

Shelly Kagan 教授：上次我们转而讨论自杀的道德问题，我开始时提出两个快速和粗糙的论点。

公平地说，我以为这都是真正的神学争论，或者是部份利用神学框架的道德争论。如果我们看看

那些快速和粗糙版本，是不够用的；如果我们要更仔细讨论自杀的道德争论，就需要更有系统查

看道德的相关内容。我们要以基本道德原则来看自杀。我们没有机会详细讨论，但至少就道德的

内容或道德的基本规则提出一些基本方法；若是我们仔细研究，可以开始了解自杀的道德性。 

因此，暂且放下自杀，让我们扪心自问为何一些行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一些被禁止？勿庸置疑，

这是不同道德理论的分歧。但全部或大多数道德理论至少同意有一个因素或特色。那就是你的行

动的后果。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行动的道德性时，我们可能或不可能认为后果是唯一与道德有

关的事物，但这肯定是与道德有关的唯一事物：你的行动后果将是什么。 

让我以「后果」的观点来思考自杀的道德，要注意既然我们是以道德角度来看自杀，我们需要考

虑后果是影响每一个人。当然，最受自杀影响的人士就是自杀者。乍一看来似乎很清楚自杀对那

人的后果是最坏的。毕竟，他先前还活着，现在死了；我们通常认为死是坏的结果。 

如果我告诉你：「墙上有一个开关。如果你启动开关，一千个活生生的人会死去。」你通常会认

为这是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要动那开关。为什么？因为结果是极坏的。为什么？因为一千个人

最终会死去。 

一个人死了，坏后果不及一千人死了，但即使如此，我们是否不认为这是坏的后果？因此之故，

以后果论述道德理论，我们应否就后果而言，认为自杀是不道德？ 

不是这么快！即使死亡通常是坏事这说法成立，它并不总是坏事。我们在思考死亡的坏处究竟是

什么时，学会这些见解。典型的案例是有人死去，剥夺了他整体美好人生的一大块，因为死了，

人生变成坏事。但在我们考虑的案例，自杀在理性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现在考虑的是道义上是否

可以接受──至少在我们考虑的这些种模式例子，这些人是死了比活着更好。他们死了比活着更

好，这意味着他们现在的生活整体而言是负面，虽然不是全部都是负面。他们死了比活着更好，

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死亡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他们的死不是坏结果，而是好结果。 

只要你愿意接受，一些案例中有些人早死比迟死好，如道德的角度只看后果，这人自杀的后果只

好不坏。我们假设他因而脱离本来要承受的痛楚。乍一眼看说，后果指出自杀是错误的。第二眼

着眼于后果，指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正确的。当然，第三眼指出我们不能只看这人打算

自杀的后果。因为从道德的角度看，我们要看为大众带来的后果。 

http://oyc.yale.edu/philosophy/death/content/sessions/lecture26.html


谁可能为某人之死或自杀影响？我们这一刻想到的最明显是家人和亲人，他们最直接了解和关心

打算自杀的人。乍一眼看说，你会认为这明显是坏的后果。这个人自杀，通常情况下令家人和朋

友极度悲伤。 

即使这是真的，我们要问如何权衡后果？毕竟，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单一行为通常只有好结果，

没有单一行为只有坏后果。通常我们的选择是有好有坏，我们要问我们可以做到的「好」是否多

于「坏」，或是多于另一行为或第三行为的「坏」。 

即使有人自杀令家人，朋友和亲人困扰，有负面后果面，但如是本人死去比活着好，对本人的正

面好处会超出对他人的坏效果。 

也要记住：家人和亲友照顾和关爱打算自杀的人，他们可能因为某人结束痛苦而实际上整体得到

舒缓。命运逼使这人只能选择自杀或是受苦于末期疾病，我们当然会为此困扰。我们当然希望有

治愈的前景，康复的机会，希望他们没有患病。 

不过，考虑到有限的选择：一是继续遭忍受苦难和痛苦，一是结束苦难和痛苦；如果某人能理性

评估自己的前景，合理地相信他是死了比活着好，他的亲人应该可以分享这判断。亲人可能感到

遗憾，甚至诅咒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是，在有限的选择，他们也许会同意终止痛苦是较好的

选择。因此，当某人自杀，他们可能同意。他们可能会说：「至少他不再受苦了。」 

如果我们从后果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假设我们的道德观点认为在决定对或错时，后果不仅只

是与道德相关。假设我们大胆宣称，后果是唯一与道德相关的事情。有道德见解是采取这样的立

场。只以后果论道德的最有名的例子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是说错与对就是为每个

人带来尽可能多的幸福，计算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一样。若是不能产生幸福快乐，至少要尽量减少

痛苦和苦难，而计算每人的苦难和痛苦是同样的。 

假设我们接受这种功利的立场，对自杀的道德论会得出什么结论？我猜想结论将会是温和的。一

方面，我们拒绝自杀永不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极端说法，因为这样即是说自杀必然有整体的坏后

果。我认为虽然这是经验的声言，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经验声言。遗憾的是，很容易可以提出

案例：某人自杀而不是继续痛苦下去会是更好的事，对他对他的家人是更好的事。 

如果我们是功利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想去了另一极端，认为自杀是道德上总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自杀是道德上总是可以接受即是说自杀的后果一定不是坏的。这显然也是不可信的东西。你

们还年轻，健康强壮，前面有伟大的未来。如果你自杀，结果不会是好的。结果是比没有自杀来

说整体更糟糕。 

因此，功利主义的立场是中庸之道，没有说自杀是绝对不能接受，或是总可以接受。它说：也许

有时可以接受，这要看事实，要看结果；这样的说法不足为奇。这取决于比较自杀这一行动与其

他可供选择方案的后果。我们要问，你的人生是否比什么都没有更差劲？是否有一些医疗程序可



以治愈你？如果有的话，即使你的人生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以后果而言，自杀不是最好的选择。

以后果而言，向医生求助是较好的选择。 

我们甚至可以想到有些情况是你的人生比什么都没有更糟糕，死了更好，也没有医疗的治疗方法，

但即使如此，以功利主义而论，自杀在道德上仍然是不合法。因为，一如既往，我们必须考虑对

他人的后果。你自杀可能严重影响他人，对他们的害处是大于你维持残生的代价。例如，你是家

有幼儿的单亲。你有道德责任照顾他们。如果你死了，他们会真的很痛苦可怕。可以想象当时在

这样的情况下，要是你自杀，孩子承受的痛苦将大于你为了孩子活下去的痛苦。这一切取决于事

实。 

然而，如果我们接受功利主义的立场，我们最终得出温和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自杀在道义上

是合乎情理；粗略地讲，在这些情况下，你死了比活着更好，对他人的影响不是很大，不足以超

过「死了比活着更好」的好处。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这些模式案例中，在道德上来说，自

杀是有道理的。 

不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杀在道德上总是合法的。因为我们不是必然拥护道德的功利论。粗

略地讲，功利主义是说：关乎重要的只是后果，后果就是关乎重要的一切。但我们大多数倾向认

为道德不仅只是后果。我们大多数人倾向认为在一些情况下，行动可能有坏结果；更确切地说，

假设行动有很好的效果，然而即使如此，在道德上被禁止。或是行动可能有坏结果，然而即使如

此，这是道德所要求的。这并不是说后果不关乎道德，相反的这是说后果不是关乎道德的唯一事

情。后果可能被关乎道德的其他相关因素压倒。嗯，这就是道德论的一个分支──义务论（亦译

道义论）的立场。 

义务论指出，除了后果，还有其他事情是关乎道德的。在决定你的行动是对还是错，你必须注意

后果，也必须注意其他一些。其他一些什么事情？毫不奇怪，各派义务论者对关乎道德的其他因

素，意见纷纭。但大多数义务论者都希望这些额外因素应包含某一类与思考自杀时直接有关的因

素。这因素不仅是你的行动带来的后果，而是如何产生这影响；这因素不仅是后果，而是产生后

果的手段，尤其是你是否要伤害任何人才能产生这后果？ 

我们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伤害他人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伤害无辜的人是错误的。既使后果可能是

好的，但伤害无辜的人是错误的。我加入了「无辜他人」的条件，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确实倾向于

认为自卫可能是合理的。有人攻击你或你的朋友或你的同胞，伤害他可能是合法的。因此，我们

不是说伤害别人必然是不合法。对方是罪人，是侵略者。大多数义务论者倾向于认为伤害无辜的

人总是不合法。关键的一点：即使后果会更好，这论点也是成立的。 

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对在正常情况下伤及无辜的人是没有辩论的。我提一个例子：在这一讲结

束时，我来一个大爆炸的结局。我拿起冲锋枪，乱枪扫射，杀死你们十五位。这不是什么好的后

果。很显然，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彼此都同意这不是好事。彼此同意在一般情况下，杀害无辜

的人有坏结果，伤害他们。这是错误的，不再说了。 



但是，在一些案例中，杀死无辜的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又有什么说法？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想

象这样的案例；但我们至少可以走「科幻小说」路线，得出一个例子。这是道德哲学中我最喜欢

的例子。 

医院有名病人快要死了，因为器官衰竭等等。其中一人需要心脏移植，其中一人需要肾脏移植，

其中一人需要肝脏移植，等等。不幸的是，由于组织不兼容，即使他们开始死亡，我们不能利用

死者的器官来挽救他人。这时候，John 来到医院作例行检查。John 是完全健康。体检发现他是

完全合适捐赠器官给所有五个病人。你想到如果有方法杀死 John，但掩饰死因让他看来是死于

一些意想不到的怪病，你可以把他的器官移植到那五位病人。一位得到左肾，一位得到右肾，一

位得到心脏，一位得到肝脏，一位得到肺脏。你的选择大体上是这样。为 John 例行体检，那五

位病人就死去；杀死 John，利用他的器官救回五人的生命。 

这个器官移植案例，我们应该说怎样才是正确的？从后果方面看来，似乎杀死 John 的结果会更

好。毕竟，这是一对五。虽然 John 死去是可怕的坏后果，五个人死去也是可怕的坏后果。所以

杀死无辜的 John，后果会更好。 

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我们可以争辩结果是否真的更好，这是否现实的故事等等：我们是否有顾

及对医疗行业的其他长期影响？但我们没有时间认真研究这故事的细节。我们只能假设事情弄清

楚了：如果杀了 John，后果会更好。难道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也许功利主义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道德含义是多于

功利主义所说的。究竟这反对意见是否好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你想深入研究，我

提议你选修道德哲学入门课。暂且我们同意义务论的说法，道德含义是多于功利论，这例子带出

这一点。杀死无辜的人是错误的，即使假设的后果会更好：这是以一命换五命。人有生命权，有

权不被杀死。当我们决定做符合道德的事时，必须要考虑这权利；因此杀死无辜的人是错误的，

即使后果会是更好。 

假设我们同意，也接受这一点。在更全面的道德哲学课堂上，我们不得不追问权利有什么基础，

人们有什么义务论的权利，这权利有什么轮廓？我们在这一讲只要问：假设我们接受这样的权利，

对自杀的道德有什么影响？而我们似乎在说：自杀是错误的。自杀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

当我自杀，我是在杀死别人。作为义务论者，杀死无辜的人──我是无辜的人──杀害无辜的人

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我们不就是这样说吗？嗯，我是人。所以，杀死我是不道德的。  

如果要说回来：看，我们已经说明在某一情况下，某人死了比活着好；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帮助。

若是他自杀，整体结果可能更好。是啊，没错。也许这是正确的。这并不重要，因为作为义务论

者，我们强烈认为生命的权利已远远超过后果。正如杀死 John 是错误的，即使一命换五命的结

果会更好，所以自杀也是错的，即使结果会更好。即使这是唯一途径终结自己的痛苦，而这些都

是不错的后果，但这一切并不重要。生命的权利远远大于后果的吸引力。作为义务论者，看来我

们不得不说：禁止自杀。不用多言。 



正如哲学惯常的一切，这不是这么简单。有些人的可能反应，可能提出道德只是我如何对待别人。

这不是我怎样对待自己。如果我们接受这说法，生命权只涵盖我如何对待别人。特别是这排除了

我杀死他人，即使结果会是好的。但这对我如何对待自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特别尤其是如生命

权不排除自杀，那么自杀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一个可能的道德观，但我觉得很不可信。如果我们开始解释「你是什么」以说明为何我杀了

你是不对的，我们就开始涉及你作为一个人，而作为一个人，你有这些计划等等。而作为一个人，

你有某些权利，有些事情不应施加你身上。这是义务论大多数思想背后的思维。人不是物件。我

们不能只是为了更好的结果而毁掉人。嗯，没错，人不是物件。但当然，我也是人。所以当我想

到自杀，我是打算摧毁一个人。因此，至少是很难理解为何我们会接受这样的说法：道德只规管

我如何对待他人。尽管这是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深入探讨，在我看来，更合理的说法

是道德不仅包含我怎样对待别人的规则，也包含我如何对待自己。  

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道德规则包含生命权，禁止伤害人，那我们就是在说：从义务论的

角度来看，自杀是错误的。嗯，当然，对这说法的自然反应是：我自杀，不是杀了 John 以一命

换五命，我自杀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在思考自

杀的道德观时，这是极为相关的因素。  

它似乎是相关的，虽然不是百份百清楚如何处理这种想法。这样的思维有两个可能的解释。首先，

你可能认为「我自杀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是相关的说法，可能是为了这一点。我自杀只是为

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要说的是尽管我是伤害自己，我有更好的后果。毕竟，我们已指出我们是集

中于「自杀是合理」的案例。因此，人是死了比活着好。如果他们是死了比活着好，那么虽然从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确实伤害自己──我的意思是自杀是伤害自己──仍然这没有损及整体。我们

在想象的底线是自杀是积极的。虽然这不像伤害 John 以挽救他人的案例，在这案例你已经伤害

了 John 以利及他人，所以你在整体上是伤害了他；在自杀案例中，我伤害自己以避免否则我会

经历的痛苦，我们可能说我不是真的在整体方面伤害我自己。  

所以，或许义务论禁止伤害，实在是禁止整体上伤害人。看，你有某种疾病，腿部感染蔓延，除

非现在锯腿，你必死无疑。所以，你进了手术室，外科医生锯掉你的腿。他是否做了一些不道德

的事？似乎他没有。但毕竟他砍掉你的腿！他伤害了你！你曾经有一条腿，现在没有了。我们要

说的是他没有整体的伤害你。他伤害你的方式，是唯一办法让你的底线更好，这没有违反「不伤

害」的规则。至少，这说法是可以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说法，那么这也许正是我们对自杀应该有

同样的说法。是的，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的人，但事实上这是禁止不让人们整体上更差。我自杀

的话，我不是在整体上较差。如果这是正确，即使从义务论角度来看，自杀可能在道德上是正当

的。那么，至少有一个可能的方式提出义务论的立场，可能有一种方式解释：「但是，当我自杀，

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有另一种可能的方式解释这思维。当我自杀，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已经明显取得自己的同意。

我不能违反本身的意志而自杀。自杀是自己杀死自己。所以，我有了本身的同意去做什么。这似

乎很重要。请注意这与 John 的案例不同。若是我杀死 John，我想我没有取得他的同意。自杀



的案例似乎有取得同意，但杀死 John 的案例没有。也许这与道德上有相关性。接受这个观点，

当然是说我们的义务论需要添加另一因素。之前提到「后果」，又有「伤害」，也有「同意」的

因素。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取得受害人同意」的道德意义。一开始思考，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

倾向接受这样的结论：没有得到对方同意的一些对待对方的错误方法，如得到对方同意的话可能

是可以接受的。  

你会留意在思考手术截肢的案例时，有一些情况是不适用于器官移植的案例；截肢是为了挽救否

则会死去的病人。当然，病人同意你动手术这一点也是有关系的。  

以下是另一个例子说明「同意」的相关性。我走过来打你的鼻子，这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

一如你走过来打我的脸或抽肚子，在道德上也是不可以接受的。然而，我以为拳击比赛在道德上

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当人们参加拳击时已经表示同意。我同意你

抽打我，或者至少尝试打我，以换取你同意让我打你的权限，或者至少尝试打你。假设你是比我

更好的拳手，有了这些同意就是允许你伤害我，我很自信情况就是如此。 

因此，「同意」容许合法伤人，即使这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不会是合法的。如果这是正确的，回

家思考自杀的案例。自杀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乍看之下毕竟我是一个人。但因为我自杀，我已经

给出我的同意。我同意伤害自己。如果因为有了「同意」，就可以作出通常被禁止的行为，那么

「同意」是允许我自杀。所以，现在我们再次导入结论：从更充分地发挥的义务论观点来看，我

们应该认为自杀应被允许，至少如果我们准备加入「同意」这因素，并认为这可以抵消一般存在

的保护。 

事实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对自杀的道德将会导入相当大胆和极端的结论。该人已自杀身

亡，所以他已明确同意，所以在每一情况下他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嗯，也许这是正确的──如

果我们准备好把「同意的原则」扯得那么远。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把「同意的原则」扯得那么

远。  

假设我们下课后聊天，你对我说，「教授，我同意你可以杀了我。」我拿起枪杀了你。这似乎在

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即使你已经同意。想想更离奇的案例。假设你相信你杀死了 John Smith，

良心有疚，希望以命偿命。但是，你是疯了。你没有杀死 John Smith。John Smith 甚至没有死

去。但是你疯狂的认为你确实这样做了，所以你说：「教授，请杀了我。」而且我知道你是精神

病患者，但嘿，你知道，同意就是同意，所以我杀了你。嗯，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或者假设你

和三岁侄子在玩耍。他说：「噢，我不想活下去。杀了我。」嗯，杀死侄子明显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如果我们开始接受这种「同意的原则」，我们在导入一些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所以，

我们也许应该扔掉它。也许我们应该说：不，「同意」没有一分钟前它看起来有的那种力量。但

我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应该走得那么远，完全放弃「同意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同意的原则，

会发现不能表达一些我认为我们要表达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说法。 



考虑以下的例子。假设我在战场，和几个战友在散兵坑，一枚手榴弹扔进来。除非手脚快，手榴

弹快要爆炸，杀死靠近手榴弹的五位战友。不幸的是，他们在打牌，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但没

有时间去警告他们。就算我有时间告诉他们这回事，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我一是什

么也不做，让他们被炸死，但我可能不会受到伤害，我或是跳在手榴弹之上，让躯体承受爆炸；

我被炸死，救了战友。  

想象我跳在手榴弹之上会发生什么事。我为他们牺牲了自己。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很少

人内心有这样的力量做出这些事情，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人做到了。我们对他们表示钦佩和赞扬。

他们已经承担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英勇行为，在道德上值得赞扬，超越使命召唤我们要做的

事，值得赞扬。且慢，但这怎么会是值得称赞？这人跳上了手榴弹，知道结果是他会被炸死。于

是他杀死一个人，因此明显地违背了义务论不得杀害无辜的人的权利。  

不要谈论「结果是更好。」是的，当然五个战友得救的后果是更好。但这似乎并不足够用于我们

的义务论情绪。毕竟，假如我看到了手榴弹，所以我把 Jones 推在手榴弹之上。嗯，这是错的，

即使结果是相同的。 

差别在于什么？为何 Jones 自己跳上手榴弹在道义上是容许的？我所看到的唯一答案是因为他

同意。他对自己同意，他自告奋勇，表示他同意。如果我们丢掉同意的原则，我们不得不说 Jones

在道德上没有什么令人钦佩。在道德上这令人震惊，在道德上被禁止。我不能相信有这回事。  

因此，我们需要「同意的原则」。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想「同意的原则」是过度强烈，以致我们

只因为对方说：「哦，杀了我。」就动手杀害疯子或儿童。因此，我们需要「同意的原则」更加

温和的形式。我们必须说：「同意」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但只是在一定的条件。究竟是那些相关

的条件？这当然是更加开放的辩论话题。我们可能认为，「同意」必须是「自由同意」，必须知

道有什么后果，同意的人必须是清醒，有理性，有能力；这解释了儿童的案例：他还没有能力作

出这样的决定。「同意的原则」的适当版本要有什么相关条件，还是有争议的空间。  

我们可能还要多加一些要求，即是「同意要有充分理由」。这可以解决以下的情况：你下课后对

我说：「杀了我。」我的意思你不是疯了。嗯，至少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是疯了。从某

种意义上说，你已经是有能力处事的年龄，但你没有充分理由。这足以破坏同意的力量。 

好吧，假设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经修改的「同意原则」。对自杀我们应该有怎么的说法？在我看

来，我们再次导入对自杀的温和观点。人们会自杀这一事实不会表明在道义上这是容许的，因为

即使他们已经同意自己，他们可能没有很好的理由，或是他们可能是疯了。但对于这一切，如果

我们可以拿出个案──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个案──如果有人合理评估他们的处境，看到他们死了

比活着更好，深思熟虑，不鲁莽决定，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决定，背后有充分的理由──在这

样的情况下，对我来说同意的原则可能发挥作用；在这情况下，同意将取胜或抵消义务论禁止伤

及无辜他人的力量。因此，自杀再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接受，但不是所有。  



在我看来，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功利立场或义务论的一项立场。自杀并不总

是合情合理，但它有时是合情合理的。  

这仍然留下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遇到有人试图自杀，我们应该怎样做？我认为有充分理由在

这情况扪心自问：试图自杀的人是否已符合「同意的原则」的条件？也许我们应该宁可谨慎而犯

错，假设该人可能是在压力下行事，没有考虑清楚，不知情，不完全称职，不是因为充分理由而

采取行动。但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是不接受更强的结论：我们应绝不允许有人自杀。如果我们变

得相信他们已深思熟虑，也有很好的理由，知道一清二楚，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愿，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自杀可能是可容许的，我们应该任由他们行事。 

几乎没有时间了。因此，让我最后一次转动齿轮，快速看看我们去过的地方。本学期开始时，我

请各位认真思考死亡的性质，或是生与死的事实。我们大多数人非常努力不认真思考死亡。这似

乎是令人不快的话题，我们置诸脑后。我们不去想它，即使感觉到死亡在紧盯着我们。本学期每

一讲，每一天你来到课室，都走过对街的墓地。多少次你有注意到？多少次你停下来想一想这完

整的视觉提示：我们在这地球只是过客，然后我们消失了。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考虑它。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然你是例外。你花了一学期来考虑这个问题；若是你利用本学期的机会深入

思考你相信的事物，我已经心满意足。比诸你已经利用机会深入思考你的信念，要求自己不仅只

是希望或相信是真实的事物，而是你实际上可以辩护的事物，无论你最终是否同意我，以及我提

出的各种说明，后者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不过，话虽如此，若是我没有希望各位从一开始不相信

我的信念，到最后你相信了我，那我将是伪君子。  

正如我在第一天指出，大多数人接受了有关生与死本质的套装信仰，他们相信有灵魂，在躯体之

外还有更多的东西。他们相信这些，因为他们认为既然灵魂存在，我们就有可能永生。「不死」

是可能的，我们都希望和追求永生的可能性，因为死亡是可怕的，也必然是可怕的。死亡是如此

可怕，我们尽量不要去想它。死亡是如此可怕，当我们想起死亡就充满了恐怖和恐惧。很明显这

是对生与死的唯一明智反应。生命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在任何情况下为生命结束而高兴总是没

有意义。不死是可取的；自杀永远不可能是合理的回应。  

在本学期的课程，我认为这信念套包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几乎从头到尾这是错误的。没有灵魂这

回事；我们只是机器。我们不是任何旧机器，我们是惊人的机器。我们的机器能够有爱心，有梦

想的能力，能够发挥创造力，能够计划和与他人分享。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只是机器而已。当

机器坏了，这就是终结。死亡不是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大奥秘。桌灯会碎，计算机会坏，或任何

其他设备最终会失灵；在某种意义上，死亡不比这些事物更神秘。  

我从未想过要声称我们这样死去不是憾事。正如我谈到永生不朽时，只要生命对我们还有一些意

义，我们还可以希望活着就更好了。只要整体人生是好的，死亡就是坏事；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

都认为死亡来得太早了。不过，话虽如此，但这并不是说永生是好事。相反，永生是坏事。  



在思考死亡的事实时，合情合理的反应不是觉得死亡过于神秘，过于吓人而不去思考。反而恐惧

远远不是合情合理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反应。虽然我们可以为死得过早而悲伤，但均衡

这事实是我们理解我们全都活着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  

然而，认识到这运气和幸运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幸运地活着。对我们一些人来说，总有一

天这不再是事实，当这一天到来时，人生不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任何情况下把握在手中。总

有一天，是时候我们有一些人要放手。  

在这学期的课程，我邀请各位不仅是为自己思考生与死的事实，我是请各位面对死亡时毫不畏惧，

没有幻想。非常感谢。[掌声] 

（完） 


